
序言

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

香港回歸祖國剛滿一週年，「一國兩制」、「高度自治」

和「港人治港」的指導原則堅立穩固，為此我深感自豪。未

來一 年， 我和 我的 同事 們會 繼續 協助 香港 特別 行政 區政 府

(香港特區政府 ) 恪守《基本法》，並按照這份憲制性文件所

規定的原則，發展我們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政府部門

的關係。我們亦會按《基本法》訂定的藍圖發展民主政制。

我很高興促成這份施政方針小冊子面世，內文列明本局

的各項主要措施以及我們在這些範疇內的工作。我們會竭盡

所能，達到小冊子內臚列的各項目標，並維持公眾人士對香

港特別行政區政制安排的信心。

我希望這份小冊子提供的資料是有用的，並歡迎大家就

其內容提供意見。



一

鞏固對政制安排的信心

我們的施政方針是要鞏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特區 )

政制安排的信心。

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，我們的目標是：

於二零零零年舉行第二屆立法會選舉

於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前落實有關區域組織架構及職能

的必要改變

確保社會人士對全面切實執行《基本法》的信心

按照《基本法》的有關規定，與中央人民政府及其他內

地政府部門維持友好而具建設性的工作關係

增強社會人士對選舉安排的信心，並鼓勵社會人士更積

極參與選舉

確保選舉安排公開、公平、誠實，為市民接受和完全符

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



二

第三頁

第七頁

第十一頁

第十四頁

成效重點

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，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

取得成績：

一  確保全面落實和推廣認識

《基本法》

二 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

地政府部門維持友好而具
建設性的工作關係

三 確保選舉制度的持續發展

四 檢討和適當地落實區域組

織架構及職能的改變

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，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，

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，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。此

外，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，

並註明負責的機構，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。



三

《基本法》按照「一國兩制」、「高度自治」和「港人

治港」的原則，提供了多項重要保證。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

確保《基本法》得以全面切實執行。政制事務局協助香港特

區政府其他部門的同事在其工作範圍內落實《基本法》，並

向他們提供意見。

政制事務局為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服務，

以便推進加深市民對《基本法》的認識和了解的工作。《基

本法》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。讓所有社會人士熟悉《基本法》

的規定，並且了解該法對於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高

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的重大意義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所提意見是否合理、一致和切實可行

向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提供的服務是否有效，以及經

委員會通過的推廣計劃的推行工作是否統籌得宜

一  確保全面落實和推廣認識《基本法》



四

*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

措施 目標

就全面切實執行《基本法》

方面向各決策局提供協助和

意見，包括：

– 有關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

報告的規定及安排 (例如已

制定的法例、財政預算文

件等 )

– 按照《基本法》而在香港

特區實施任何新的全國性

法律

– 在法律適應化方面有關中

央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區政

府的關係有關的事宜

提供符合《基本法》

有關條文的意見

統籌及綜合香港特區

政府對於建議修改

《基本法》附件三所

載全國性法律清單的

意見

為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提

供秘書處服務，並統籌推行

該委員會通過的推廣計劃，

以加深市民對《基本法》的

認識和了解

向委員會提供有效的秘

書處服務，並統籌在

一九九九年度舉辦的

推廣活動

統籌香港特區政府按需要向

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提供的協

助

按需要及時向中英聯合

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提

供最新的準確資料，以

準備直至二零零零年

一月一日為止的會議

(政制事務局 )*

(政制事務局 )

(政制事務局 )



措施 目標

就處理香港特區的對外事務

提供協助及意見。具體來

說：

– 就全面履行適用於香港特

區的國際協議所產生的國

際權利和義務 (包括提交報

告和統計數字 )提供意見

– 在適當情況下整理香港特

區政府內有關國際協議適

用於香港特區的意見

– 按需要就與各國、各地區

及國際組織談判及締結國

際協議是否須取得中央人

民政府授權提供意見

– 就在香港特區執行領事條

約及管理領團等有關事宜

提供意見

– 就在香港特區設立半官方

機構 (主要是貿易機構 )的有

關事宜提供意見；在特區

設立半官方機構須取得中

央人民政府批准

– 就香港特區參與國際組織

及會議以及申辦國際會議

等有關事宜提供意見

提供符合《基本法》有關

條文及「一國兩制」方針

的意見

(政制事務局 )

五



措施 目標

協助香港特區與內地有關政

府部門商談有關按照《基本

法》建立 (刑事、民事及商事 )
司法互助關係

提供符合《基本法》

有關條文的意見

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

年度，協助與內地政

府部門進行討論，以

建立有關司法互助方

面的安排，例如送達

司法文書

(政制事務局 )

六



二 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政府部門維持

友好而具建設性的工作關係

自回歸以來，我們已就處理香港特區的對外事務，與外

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(特派員公署 )建立友好而具

建設性的工作關係。這有助香港特區繼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，

與海外伙伴維持緊密聯繫，並反映我們所享有的高度自治。

另一方面，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協助及支持下，

我們繼續與其他內地政府部門，包括省／市政府部門，發展

工作關係。

我們會繼續加強與內地政府部門的聯繫和接觸。我們將

在一九九九年首季內，設立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事處，以確

保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別獲悉內地和香港特區在

經濟、社會及其他方面的最新發展。駐京辦事處亦會成為香

港特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之間新增的聯絡及溝通渠道。

由於香港特區與廣東省在地理上極為接近，我們尤為致

力確保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之間可以繼續發展密

切而有效的工作關係。一九九八年三月成立的粵港合作聯席

會議，為促進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之間的合作，

以及確定新的合作範疇，提供一個新渠道。

七

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於一九九九年首季內，設立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事處

我們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政府部門維持友好而具

建設性的工作關係的程度

與內地政府部門就現有及新增的溝通渠道及合作事宜得

以順利運作

我們得以加深內地部門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的互相了解

措施 目標

設立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

事處

於一九九九年首季內，

設立駐京辦事處

(政制事務局 )

八



措施 目標

以下列方式，向各決策局及

部門就與其內地對口單位建

立及維持有效的工作關係，

提供意見：

– 就適當地處理與內地政府

部門的官方接觸提供意

見，並且在有需要時，協

助安排這類接觸

– 鼓勵各決策局及部門訪問

內地，或舉辦切合其具體

需要的訪問活動，並就與

該等訪問有關的安排提供

意見

提供符合《基本法》

有關規定及「一國兩

制」原則的意見

在適當的情況下鼓勵

香港特區政府官員與

內地官員作直接聯繫

在適當的情況下鼓勵

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到

內地作官式訪問

(政制事務局 )

通過為香港特區政府全面統

籌有關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及

邊境聯絡制度的事宜，加強

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之

間的跨界聯繫

(政制事務局 )

確保這些渠道順利運

作

在一九九九年，我們

會統籌粵港合作聯席

會議及其專家討論的

粵港合作事宜

九



措施 目標

以下述方式，促進我們與特

派員公署的工作關係：

– 擔當香港特區政府與特派

員公署之間的聯繫樞紐，

處理有關香港特區的對外

事務或涉及香港特區的外

交事務

– 就涉及多個政策範圍的事

宜，綜合統籌香港特區政

府為特派員公署提供的資

料或向其提出的請求

(政制事務局 )

確保香港特區政府與特

派員公署維持友好、具

建設性，並符合「一國

兩制」原則的工作關係

十



三 確保選舉制度的持續發展

《基本法》已為本港代議政制的發展，制定循序漸進的

藍圖。根據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立法會地區議席的數目將會

逐步增加，由一九九八年首屆立法會的 20席增至二零零零年

第二屆立法會的 24 席，並於二零零四年第三屆立法會增至 30

席。最終目標是立法會全部 60名議員均由全民普選產生。

香港特區首屆立法會選舉已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

舉行，共有 149 萬人投票，打破歷年紀錄，投票率達 53.3% 。

首屆立法會選舉既已圓滿結束，我們日後的主要任務，就是

為二零零零年舉行的第二屆立法會選舉作好準備。香港特區

政府會致力確保選舉制度能按照《基本法》所訂的藍圖繼續

發展並滿足社會的需要。我們要實現以下兩個目標：確保我

們的選舉制度公開、公平、誠實、為市民接受和完全符合基

本法的規定；以及提高市民的選舉意識及推動更多市民參與

選舉。

為了達到目標，我們會按照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為第二

屆立法會選舉擬訂立法建議，並會繼續鼓勵香港市民參與來

屆選舉。

十一

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根據《基本法》所訂的藍圖及社會的需要，為二零零零

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擬訂立法建議

為二零零零年舉行立法會選舉所訂的安排是否切實可行

選舉制度是否符合《基本法》所訂藍圖的內容以及該等

制度能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

選舉安排獲市民公認為公開、公平和誠實的程度

市民參與選舉的程度

十二



措施 目標

按照《基本法》所定藍圖及

社會需要，為二零零零年立

法會選舉擬訂立法建議

(政制事務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內

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條例

草案

作出適當的實際安排，務使

第二屆立法會選舉順利舉

行。有關安排包括：

– 進行選民登記工作

– 宣傳二零零零年立法會選

舉，以提高市民的選舉意

識及推動更多市民參與選

舉

– 改善投票日的投票及點票

安排

(政制事務局 )

在二零零零年舉行選舉

十三



四 檢討和適當地落實區域組織架構及職能的

改變

在一九九七年，我們承諾就區域組織，即兩個市政局及

區議會的職能諮詢公眾意見。我們的目的是就如何改變區域

組織的架構及職能提出建議，確保其架構職能能夠配合社會

轉變，提供切合市民需要而又有效率的服務。

我們將 重協助  ：

落實必要的改變

修訂法例

為在一九九九年最後一季舉行的區域組織選舉作出安排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我們能否順利落實區域組織架構及職能改變

改善市政服務和提高其成本效益的程度

選舉安排獲市民公認為公開、公平和誠實的程度

十四



措施 目標

在諮詢公眾意見後，制訂有

關各區域組織在架構、職

能、撥款安排、行政支援及

成員組合方面的改變。這將

涉及：

– 制定法例，使各區域組織

的改變得以實施

– 改變兩個市政總署的組織

和職能，也可能涉及改變

其他政府部門的組織和職

能

(政制事務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

前完成各項改變

擬訂有關區域組織選舉的立

法建議

(政制事務局 )

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

一九九九年年初向立法

會提交有關條例草案

為各區域組織選舉的順利舉

行作出安排，包括進行宣

傳，以提高市民的選舉意識

和推動更多市民參與選舉

(政制事務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一

季舉行選舉

十五


